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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849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4月 3日（星期三）上午 9時                

貳、地點：臺北市仁愛路 1段 50號 8樓 805會議室 

參、主席：翁副主任委員柏宗                               記錄：吳毓參 

肆、出席委員：孫委員雅麗、陳委員耀祥、洪委員貞玲、郭委員文忠、 

鄧委員惟中 

列席人員：蕭主任秘書祈宏、鄭技監泉泙、陳技監子聖、蔡技監炳煌、 

陳技監國龍、王處長德威、羅處長金賢、陳副處長春木、 

陳處長崇樹、黃處長金益、黃副處長文哲、溫處長俊瑜、 

黃處長琮祺、劉處長豐章、石主任博仁 

伍、確認第 848次委員會議紀錄。 

陸、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會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須提委員會議確認及其經分組委員會

議決議案件討論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依據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辦理。 

二、秘書室彙整相關處依前揭要點第 5點、第 7點所提案件，擬具

處理結果之案件清單計 368件，及依前揭要點第 4點、第 6點

所列業經本會第 686 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 22 件，提報

委員會議審議並確認。 

決議：本次所提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照案通過（如附件）。 

第二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陳報「108年度固定通信業務 X值相關

服務資費及批發價調整」核定討論案。 

提案單位：平臺事業管理處 

說明： 

一、依據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為促進電信資費合理化，本會於 106年 3月 8日公告第一類電

信事業資費管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之新調整係數 X值，其適用

期間為 106年 4月 1日起至 109年 3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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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前揭規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應於 106年至 108年每

年 4月 1日調整實施新資費。該公司爰於 108年 3月 8日向本

會函報 108年光世代電路業務及國內數據電路、網際網路雙方

互連批發價業務之資費調整方案。平臺事業管理處就本案資費

內容進行研析後，提出擬處建議。 

決議：核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報 108年光世代電路業務及國內

數據電路、網際網路雙方互連批發價業務 X值資費調整案，並

自同年 4月 1日起實施。 

第三案：「市內及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屆期換發特許執照審查作

業要點」、「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屆期換發特許執照審查作業

要點」及「衛星固定通信業務屆期換發特許執照審查作業要點」

第 3點、第 4點等修正草案討論案。 

提案單位：平臺事業管理處 

說明： 

一、依據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5條第 4項規定辦理。 

二、依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107年 12月 13日「精進公私部門決策參

與性別比例」會議決議，本案各審查任務編組，任一性別比例

已達成不少於三分之一者，將性別比例原則納入組織規定。復

為簡化旨揭業務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指派程序，平臺事業管理處

爰研擬提出旨揭修正草案。 

決議：本案依委員會議修正通過，請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

宜。 

第四案：108 年第 4 次「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討論案件建議及

擬處方式討論案。 

提案單位：電臺與內容事務處 

說明： 

一、依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等規定辦理。 

二、本會「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業於 108 年 3 月 29 日召

開 108年度第 4次會議，並作成處理建議。 

三、本案列席人員：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彭副總經理武祥、 

               新聞部 謝助理總監建文、 

               業務部 程協理雲生、 

               節目部 蘇監製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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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續行審議。 

第五案：107 年第 4 次「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討論案件建議及

擬處方式續行討論案。 

提案單位：電臺與內容事務處 

說明： 

一、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辦理。 

二、本會「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業於 107 年 11 月 8 日召

開 107年度第 4次會議，並作成處理建議，案經第 835次、第

839次及第 848次委員會議審議，其中壹電視新聞台「1800晚

間新聞 」、「新聞八九點 欣新說新聞」、「10點上新聞」、「新聞

夜 PRO」，三立新聞台「1100整點新聞 」、「正午新聞 」，TVBS

新聞台「晚間 6、7 點新聞」、「最前線新聞」、「九點熱話題」、

「十點不一樣」、「新聞夜視界」等節目於 107年 9月 6日及 7

日播送之關西機場事件新聞報導，及東森新聞台「關鍵時刻」、

中天新聞台「新聞深喉嚨」107年 9月 6日播出之節目涉違反

製播新聞及評論應注意事實查證原則等案件，決議續行審議並

請上揭 5家新聞台派員到會陳述意見。 

三、本案列席人員： 

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陳總經理守國、 

                     新聞部 余總監朝為、蘇編審巧莉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新聞部 李副總天怡、王經理若庭、 

                     法務室 張經理明滄 

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詹總監怡宜、沈總編審文慈 

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孫副總嘉蕊、洪編審國貴、 

                          朱法務協理玉華、林製作人佳勳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彭副總經理武祥、鄭法務副理淑芳 

              新聞部  謝助理總監建文、朱助理總監凱翔 

決議：本案續行審議。 

柒、散會：下午 1時 10分。 

 

 


